	关于召开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一届三次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


	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一届三次理事会于2011年12月20日在西安召开。省供销合作总社副巡视员魏胜利同志主持会议，并受刘孝奇会长委托代表协会理事会汇报了2011协会工作，与会同志就关于召开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章程》基本符合当前形势需要，但章程一，二条应加以修改，以便更明晰，简洁。可作修改，提请第二届会员代表代表大会讨论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会员管理办法》，通过了《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秘书长的推荐选举产生办法》。通过了<<关于召开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
会议认为，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以来，一届协会理事会认真按“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章程”的要求，在省供销总社党组和理事会的领导下，同各地农产品流通协会，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三农”工作的精神和促进行业协会发展的有关政策，坚持“民主办会、服务立会”的原则和方向，努力办好农产品流通网站，积极做好为会员、为行业、为农产品流通企业服务工作，努力提高协会的服务水平。大力拓展协会职能，较好地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加快协会的改革和发展，协会规模不断扩大，内部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逐步完善，影响力明显增强。一届理事会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为促进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行业又快又好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会议指出，当前农副产品流通行业和协会面临新的形势和发展机遇。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行业协会工作，省政府，省供销合作总社大力支持协会的改革和发展，行业协会发展的政策环境更加有利。陕西省农副产品产业全面发展，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流通方式快速兴起，农副产品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农副产品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改变，农副产品流通行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党上下大力发展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新形势、新机遇，为农副产品流通协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平台。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农副产品流通行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一步发挥协会职能作用，按照协会章程，会议决定于2012年三月份召开陕西省农副产品流通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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